設計學院學生創作競賽與學報論文發表補助申請表（113學年度）
申請補助之案件須為113.05.01～114.05.31期間之成果
	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系別/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	申請補助項目
	創作成果補助
	論文成果補助

	申請件數
	
	

	核定件數
	
	

	金額
	
	

	核定人簽章
	
	

	一、本院學生，以本校學生名義，或創作時期具學生身分者，獨立或（師生）組隊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創作競賽符合下列規定者並出具證明者，得申請本辦法，若為兩人以上之共同創作，請擇一代表提出申請，每名學生每年最多獎勵二件。申請者請檢具申請表、活動競賽辦法及獲獎相關證明文件。
（1） 校外獎項(縣市、財團法人、企業、協會、校際)主辦之全國性創作競賽獲前三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壹仟伍佰元；獲第四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柒佰伍拾元；獲第五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伍佰元。 

（2） 國家級獎項(中央政府機關及兩岸)主辦之全國性創作競賽獲前三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參仟元；獲第四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壹仟伍佰元；獲第五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壹仟元；獲第六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伍佰元。

（3） 國際級獎項(提供參與人數)主辦之國際性創作競賽獲前三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；獲第四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參仟元；獲第五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貳仟元；第六名獎項：每件作品頒贈獎學金新台幣壹仟元。

（4） 國際性競賽獲獎受邀前往接受領獎者，其前往主辦國家之機票費及生活費，需優先申請外部補助，若獲全額補助者，本院不予補助；若獲部分補助者，補助前項不足額，且補助上限為壹萬元；若未獲補助者，補助上限為伍仟元。

二、依補助辦法第三條規定：本院學生(除博士生外），以本校學生名義，或創作時期具學生身分者，將個人著作或（師生）合著論文投稿學術期刊獲審查通過並刊登者；或以本校名義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獲核准者，經出具證明文件得申請本辦法補助。

三、若該作品在該年限完成，未能配合該年度審查時間，可延至下一年度審查。
四、依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：申請作業時間：每年5月1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至同年5月31日截止（遇例假日則順延一天截止）。

	學生申請創作與論文成果補助表列

	

	聲明事項：（請勾選）

· 已提出完整資料供申請審查。（包含得獎證明、競賽辦法等相關證明文件）
· 其他（請具體說明）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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